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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检验”赛项教师组规程

一、赛项信息

	赛项类别

	☑每年赛    □隔年赛 (□单数年/□双数年）

	赛项组别

	☑中等职业教育   □ 高等职业教育

	□学生赛 (□个人/□团体） ☑教师赛（试点） □ 师生同赛（试点）

	涉及专业大类、专业类、专业及核心课程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核心课程

	
















食品药品与粮食
	





食品类
	
食品加工工艺
	食品理化分析与检验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酿酒工艺与技术
	生物化学、微生物应用基础

	
	
	
	酒类检验检测技术

	
	
	
民族食品加工技术
	食品理化分析与检验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
	食品理化常规检验

	
	
	
	食品质量管理技术

	
	





药品与医疗器械类
	
制药技术应用
	药物化学

	
	
	
	制药化工过程及设备

	
	
	
生物制药工艺
	药物分析与实验

	
	
	
	食品安全与卫生检测

	
	
	
生物药物检验
	化学分析、仪器分析

	
	
	
	生物产品检验检疫

	
	
	
药品食品检验
	食品卫生与安全

	
	
	
	食品药品分析与检验

	
	


粮食类
	
粮油和饲料加工技术
	分析化学

	
	
	
	粮油品质检验

	
	
	
粮油储运与检验技术
	粮油品质检验

	
	
	
	粮油食品卫生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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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赛内容
食品药品检验赛项考察选手在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药品生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食品药品质量管理、食品安全风险控制、食品药品生产现场管理等岗位具备的基本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能完成试液提取、标准使用液配制、标准曲线制作、样品测定、数据处理、实验室安全、卫生管理、过期食品药品的检验等工作任务。
食品药品检验竞赛考察选手粮食、食品和药品检验基本理论知识，考察试样制备、前处理、常规检验方法（化学分析法、仪器分析法）的操作技能，常用检验仪器的使用技能和数据处理、结果分析能力，培育选手的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
本次赛项为实操考试，分为两个模块。模块一：食品中总酸的测定；模块二：对乙酰氨基酚片的质量分析。
	模块
	主要内容
	比赛时长
	分值

	模块一
	实操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120 分钟
	50%

	
模块二
	实操
	对乙酰氨基酚片的质量分析
	 120 分钟
	50%


三、竞赛方式
1.竞赛形式为线下比赛。
2.本赛项为教师单人赛。
3. 参赛选手应为职业院校专任教师。
四、竞赛流程
（一）竞赛日程安排

	日程
	时  间
	事  项
	参加人员
	地  点

	







第一天
	7:30-8:00
	
参赛队报到
	
各参赛队
	实验楼B座一层

	
	8:00-8:30
	熟悉场地
	参赛选手
	相应赛场

	
	8:30-9:00
	抽签
	各参赛队
	实验楼B座一层

	
	9:00-9:30
	实操比赛检录
	
参赛选手
	
相应赛场

	
	9:30-11:30
	模块一
	参赛选手
	相应赛场

	
	休息
	
	
	

	
	14:00—14:30
	实操比赛检录
	参赛选手
	相应赛场

	
	14:30—16:30
	模块二
	参赛选手
	相应赛场


（二）实操考试选手通过抽签决定考试的场次及工位号。
五、竞赛规则
本竞赛规则参照《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章程》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制度汇编》进行编制，具体规则如下：
     1. 已在竞赛报名平台提交的报名信息，原则上不能变更。
2.参赛选手必须携带身份证和单位在职证明，并佩戴参赛证件，除竞赛必备用具外，不得携带任何技术资料、工具书、通讯和摄像工具。
3.通过抽签确定工位号，并按工位号就位，选手穿着统一的实验服（自备），所有装备及服装不得有参赛学校相关的信息，否则以零分处理。
4.考试设置检录环节，参赛选手未能在检录时间内报到，则取消该项目的竞赛资格。
5.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保证设备及人身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确因设备故障导致选手中断竞赛，由竞赛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补时或延时的决定。
6.选手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竞赛，在考试过程中的休息、饮食或如厕时间均计算在竞赛时间内。
7.竞赛结束后，参赛选手须完成现场清理并将设备恢复到初始状态，经裁判员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若参赛选手提前完成竞赛，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经裁判员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
8.在赛项执委会领导下，裁判组负责赛项成绩评定工作；参赛队成绩通过裁判长、监督人员、仲裁人员审核签字，确
保比赛成绩准确无误。
六、技术规范
（一）标准和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二部、 四部
2.《中国药品检验标准操作规范》（2019 年版）
3.药物检验员国家职业标准，职业代码：4-08-05-04
4.食品检验工国家职业标准，职业代码：6-26-01-08
5.GB 12456-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6.GB/T 8170-2008《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7. GB/T601-2016《化学试剂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二）设备使用与操作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通则
2.《中国药品检验标准操作规范》（2019 年版）
3. GB/T 5009.1-2003《食品卫生检验方法理化部分总则》

七、技术环境
（一）实验室要求
1.标准化实验室，配备能够满足比赛需要的工位操作台（视报名参赛人数定，下同）；
2.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数量和配置满足要求）；
3.实验室配备固废收集容器、液废收集容器等回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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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仪器设备和化学试剂
	序号
	名称
	规格
	备注

	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承办单位提供

	2
	分析天平
	感量 0.1mg
	承办单位提供

	3
	滴定管
	50mL
	自带，数量自定

	4
	容量瓶
	100 mL ，250mL
	自带，数量自定

	5
	烧杯
	不限
	自带，数量自定

	6
	移液管
	25mL
	自带，数量自定

	7
	吸量管
	5mL，10mL
	自带，数量自定

	8
	石英比色皿（含擦镜
纸）
	
1cm
	
自带，数量自定

	
9
	三角漏斗
	6 个
	自带

	10
	量筒或量杯
	10mL，50mL×2
	承办单位提供

	11
	快速滤纸、 中速滤纸
	若干
	承办单位提供

	12
	锥形瓶
	8 个
	自带

	13
	纯水
	无二氧化碳
	承办单位提供

	14
	标签纸
	若干
	承办单位提供

	15
	记号笔
	黑色
	承办单位提供

	16
	称量手套
	若干
	承办单位提供

	17
	实验服
	白色、无标识
	自带

	18
	签字笔
	黑色
	承办单位提供

	19
	漏斗架
	若干
	承办单位提供

	20
	个人安全防护用品
	1 套
	承办单位提供

	21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
	0.1mol/L，500mL
	承办单位提供

	22
	邻苯二甲酸氢钾
	基准试剂（已恒重）
	承办单位提供

	23
	酚酞指示剂
	10g/L
	承办单位提供

	24
	白醋样品
	150mL
	承办单位提供

	25
	对乙酰氨基酚标准品
	
	承办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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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对乙酰氨基酚片
	0.3g/片
	承办单位提供

	27
	氢氧化钠溶液
	0.4%
	承办单位提供

	28
	计算器
	基本运算、每考试位 1 个
	承办单位提供

	




29
	其他常用辅助性用品
（如滴定管架、洗耳
球、玻棒、称量纸、药
勺、镊子、吸水纸、研
钵、洗瓶、滴管、废液
杯等）
	




若干
	




承办单位提供


1.玻璃量仪器符合 JJG196-2006 标准。
八、竞赛样题（见附件）
九、赛项安全
（一）安全操作
1.参赛人员必须按规定穿戴好手套、实验服装。
2.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要注意安全用电，不要用湿手、湿物接触电源， 比赛结束后应关闭电源。
3.要熟悉掌握实验中的注意事项和化学试剂特性，严禁进行具有安全风险的操作。
4.参赛人员不得将承办单位提供的仪器、工具、材料等物品带出赛场。
5.严禁在比赛场地内饮食或把餐具带进比赛场地，更不能把比赛用器皿当作餐具。
6. 比赛过程中，参赛人员未经批准，不得进入赛场以外的区域，不准翻阅与比赛无关的资料，不准操作、使用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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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无关的设备、仪器和试剂。
（二）赛场安全保障
1.领队、裁判、指导教师及参赛选手等所有人员佩戴标志分别进入指定区域，并主动向安保管理人员出示。
2.领队、裁判、指导教师及参赛选手等所有人员不准携带液体饮料、管制器械及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进入指定区域；不准在比赛禁烟区域吸烟。
3.领队、指导教师及参赛选手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听从指挥在规定区域内活动，不得擅自离开。
4. 比赛期间如发生火情等特殊情况，要保持镇静，在第一时间向现场工作人员报告，并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参与扑救或有序撤离。
5. 比赛期间一旦发生人员意外伤害或紧急突发病情，要服从现场救护人员指挥，医护人员要立即采取积极有效的医疗救治措施；遇有病情严重时，要尽快指派专人护送病人到医院进行救治。
6.承办单位要做好大赛期间的疫情、火灾、伤病、停电停水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十、成绩评定
（一）评分方法
1.评分标准制订原则：参考技能竞赛《化学实验技术》评分办法和《药物检验员》 国家职业标准设定评分细则。
2. 竞赛采用每 2-4 名选手搭配 2 名裁判，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性评分相结合。过程性评价部分： 由裁判员根据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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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实际操作规范程度、操作质量、文明操作、健康安全环保等，依据实操评分细则对选手现场操作进行评分，选手取裁判的平均分为该赛项的得分。结果性评定部分：现场考核结束后，裁判依据选手现场测定的结果进行精密度和准确度的评定，依据数据记录与处理、检验结果和报告进行评分。每一选手的密封试卷由2 名裁判进行结果成绩的评定，并经裁判长的复核签字确定，在监督人员的现场监督下进行结果成绩确定。
3. 竞赛名次按照团体总分高低排序。 当总分相同时，再分别按照完成技能操作的时间排序。若总分相同、而且完成的时间一致，则按检验结果成绩高低排序。
4.成绩的计算：模块一和模块二各占50%。
（二）成绩公布
比赛成绩由工作人员统计、汇总、排序，经裁判长、监督人员、仲裁人员审核签字后于赛后发布。
十一、奖项设置
教师赛设个人奖，获奖总名额不超过报名总量的50%。
1. 教师个人报名满10队（人）的，分设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各占5%、10%、15%、20%，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2.教师个人报名不足10个队（人）的，设一、二、三等奖各1个，50%限额内剩余名额可增设优胜奖。
3.培育赛项不举行教师赛、不设奖项和等次、不发证书。
十二、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 以院校为单位报名参赛，不接受跨校组队报名。
2.参赛队选手在报名获得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选手，允许队员缺席比赛。
3.参赛队对赛项组委会发布的所有文件要仔细阅读，确切了解大赛时间安排、评判细节等，以保证顺利参加大赛。
4.各参赛队须认真填写报名表各项内容，提供个人真实身份证明，凡弄虚作假者，将取消其比赛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5.参赛队按照大赛赛程安排和具体时间前往指定地点，各参赛选手凭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参赛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比赛及相关活动。
（二）领队须知
1.负责组织本参赛队的参赛组织、抽签并保持与大赛组的联络等各项赛事活动；按时参加领队会。
2.负责申诉工作。参赛队认为存在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软件，有失公正的评判，以及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情况时，须由领队在规定时限内， 向赛项监督仲裁工作组提交书面申诉材料。
3.积极做好本参赛队文明参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和教育参赛指导教师和学生正确对待参赛工作，积极配合赛项组织机构的工作。明确要求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按制度规定的程序处理比赛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不得利用微信群、QQ 群发表比赛的虚假信息和不当言论。
（三）指导教师须知
1.做好本校比赛选手的业务指导、心理疏导和思想引导工作，对参赛选手及比赛过程抱以平和、包容的心态，共同维护竞赛秩序。
2.根据专业教学计划和赛项规程合理制定训练方案，认真指导选手训练，培养选手的综合职业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3. 自觉遵守竞赛规则，不得违反赛项规定进入赛场及其他禁止入内的区域，确保比赛进程的公平、公正、顺畅、高效。
4. 当本校参赛选手对比赛进程中出现异常或疑问，应及时了解情况，做好选手的安抚工作，并及时汇报领队。
5.指导老师应该根据赛项规程要求做好参赛选手保险办理工作，并积极做好选手的安全教育。
6. 自觉遵守大赛各项制度，尊重专家、裁判、监督仲裁及工作人员的工作。
（四）竞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须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进入候考区和比赛场地，携带身份证、参赛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到指定地点检录、抽签，领取赛位牌。
2.参赛选手在比赛前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赛位，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下，进行赛前准备，检查并确认设备及工具等。
3.发放比赛方案，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参赛选手方可进行操作， 比赛开始计时。
4.参赛选手须遵守仪器设备安全操作规程，保证人身、设备安全。
5.参赛选手必须在确保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的前提下开始操作；开始操作前，对比赛设备及工具进行检查，确定无误后，方可以进行实际操作。
6. 由于选手的操作不当， 出现较严重的安全事故或可能导致安全事故，裁判员有权立即中止参赛选手的比赛。
7. 比赛中设备出现故障时，参赛选手应提请裁判员到故障设备处进行确认；对于确因设备自身故障造成短暂停机和时间损失，由赛项裁判长决定对该参赛选手的比赛时间酌情增补。
8. 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不能相互借用仪器和量器。竞赛中玻璃器皿每组备用 1 套，其他仪器设备备用2-3 套。 当出现非选手原因的设备故障等意外时，现场裁判视故障情况决定是否安排备用设备，报裁判长批准后，可安排备用设备进行比赛并延长补足相应选手的比赛时间。若因选手操作不当造成， 由选手个人负责。参赛选手应爱护、保养、保管好比赛设施，损坏、丢失须照价赔偿。
9.参赛选手完成比赛任务时，选手应举手示意提请裁判员到比赛赛位收取相关文件等。
10.参赛选手完成提交后，应对比赛赛位进行清理，经裁判员检查许可后，参赛选手方能离开赛场。
11. 比赛期间参赛选手不允许携带任何竞赛规程禁止使用的电子产品及通讯工具，以及其它与竞赛有关的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参赛院校、选手姓名等比赛时应该保密的信息。
12.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自觉遵守赛场纪律，服从裁判、听从指挥，如果对竞赛的裁决有异议，须通过领队以书面形式向仲裁组提出申诉。
十三、申诉与仲裁
为保证举办的技能大赛的公开、公平、公正，将组建监督仲裁委员会。监督仲裁委员会负责确保监督赛事运行，及时解决赛项申办和比赛过程中产生的异议、 申诉，规范赛项管理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代表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选手赛场竞赛内容全部完成）1 小时内向仲裁组提出书面申诉，超过时效不予受理。
（二）书面申诉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 申诉依据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并由领队亲笔签名。非书面申诉不予受理。
（三）赛项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后的 1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
（四） 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可由学校领队向赛区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赛区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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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唐山市中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食品药品检验赛项（教师组）
模块一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一、HSE
请描述本项目 中涉及的可能对本人及他人造成伤害的因素并列出实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及相应的措施。
二、考核内容
（1）标定 NaOH 标准溶液。
（2）制备试液。
（3）测定总酸。
（4）完成实验报告。
三、完成总时间
120 min。
四、主要仪器设备和试剂清单
表 1    仪器设备清单

	序号
	仪器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分析天平
	感量 0.1mg
	1 台
	承办单位提供

	2
	滴定管
	50mL
	自定
	自带

	3
	移液管
	25mL
	自定
	自带

	4
	容量瓶
	250mL
	自定
	自带

	5
	烧杯
	不限
	自定
	自带

	6
	量筒
	50mL
	1 个
	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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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锥形瓶
	250 mL
	8 个
	自带

	9
	快速滤纸
	
	若干
	自带

	10
	三角漏斗
	
	3 个
	自带

	11
	漏斗架
	
	若干
	承办单位提供

	12
	标签纸，记号笔
	
	若干
	承办单位提供

	13
	滴定管架
	
	
	承办单位提供

	14
	个人安全防护用品
	
	1 套
	可以补充

	15
	其它常用辅助性用品（如洗
耳球、玻璃棒、温度计、计
算器、吸水纸等）
	
	
	承办单位提供


玻璃量器符合 JJG196-2006 常用玻璃量器检定规程。
表 2    试剂清单

	序号
	试剂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
	0.1mol/L
	500mL
	

	2
	邻苯二 甲酸氢钾
	基准试剂
	
	已恒重

	3
	酚酞指示液
	10g/L
	
	

	4
	白醋样品
	
	150mL
	

	5
	纯水
	
	足量
	无二氧化碳


五、实验过程
1、NaOH(0.1mol/L)标准滴定溶液标定
（1）操作步骤
减量法准确称取 105℃~110℃电烘箱中干燥至恒重的工作基准试剂邻苯二 甲酸氢钾 0.50g（准确至 0.0001g）置于250mL 锥形瓶中，加入 50mL 无二氧化碳的水溶解，加 2 滴酚酞指示液（10g/L），用待标定的氢氧化钠溶液滴定至溶液呈微红色，并保持 30s。
平行标定3 次，并做空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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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aOH 标准液浓度计算
计算 NaOH 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 c(NaOH)，单位mol/L。
[image: ]
式中：
m－邻苯二 甲酸氢钾的质量，g；
V－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V0－空白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M－邻苯二 甲酸氢钾的摩尔质量，204.22g/mol。
2.白醋中总酸的测定
（1）操作步骤
白醋试液制备：用移液管移取25mL 白醋样品至250mL容量瓶中，用无二氧化碳的水定容后摇匀，用快速滤纸过滤，收集滤液用于测定。
试液测定：用移液管移取制备好的白醋试液 25mL 置于250mL 锥形瓶中，加 2 滴酚酞指示剂，用 NaOH 标准溶液滴定至微红色30s 不褪色即为终点。
平行测定3 份，并做空白试验。
（2） 白醋中总酸的计算
计算白醋中总酸的含量 X ，单位 g/L。
 (
样
)[image: ]
式中：
X－试样中总酸度的含量，g/L；
Vl－试液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液的体积，mL；
V2－空白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液的体积，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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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mol/L；
k－酸的换算系数：苹果酸，0.067；乙酸，0.060；酒石酸，0.075；柠檬酸，0.064；乳酸，0.090；盐酸，0.036；硫酸，0.049；磷酸，0.049；
F－试液的稀释倍数；
V 样－试样体积，mL。
六、报告
完成该模块实验报告，报告内容包含 HSE 内容、实验过程记录与数据处理、实验数据处理计算过程和样品测定结果报告。

模块二    对乙酰氨基酚片的质量分析试题
一、HSE
请描述本项目 中涉及的可能对本人及他人造成伤害的因素并列出实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及相应的措施。
二、考核内容
（1）重量差异检查。
（2）工作曲线制作。
（3）含量测定。
（4）数据处理及结果计算。
（5）实验室安全、卫生管理。
（6）完成实验报告。
三、完成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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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min。
四、主要仪器设备和试剂清单
表 1    仪器设备清单

	序号
	仪器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符合现行国家药品标准
	1
	承办单位提供

	2
	分析天平
	感量 0.1mg
	1 台
	承办单位提供

	3
	石英比色皿
	1cm
	2 个
	自带

	4
	吸量管
	5mL
	1
	自带

	5
	吸量管
	10mL
	1
	自带

	6
	容量瓶
	100mL 、250mL
	自定
	自带

	7
	烧杯
	不限
	自定
	自带

	8
	量筒或量杯
	10mL 、50mL
	各 1 个
	自带

	9
	胶头滴管
	
	自定
	自带

	10
	三角漏斗
	
	2 个
	自带

	11
	漏斗架
	
	
	承办单位提供

	


12
	其他用品（如洗耳球、温度
计、计算器、称量纸、镊子、
药勺、吸水纸、研钵、 中速
滤纸等）
	
	若干
	承办单位提供




表 2    试剂清单

	序号
	试剂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对乙酰氨基酚标准品
	
	不限
	承办单位提供

	2
	对乙酰氨基酚片
	0.3g/片
	不限
	承办单位提供

	3
	氢氧化钠溶液
	0.4%
	不限
	承办单位提供

	4
	试验用水
	
	不限
	承办单位提供


玻璃量器按照国家规 范和行业标准进行采购 ， 符合

24
JJG196-2006 常用玻璃量器检定规程。
五、实验过程
该测定中玻璃计量器具用标示值。
1.重量差异检查
取对乙酰氨基酚片（规格：0.3g）20 片，精密称定总重量，求得平均片重后，再分别精密称定每片的重量，每片重量与平均片重比较，按表中的规定，超出重量差异限度的不得多于2 片，并不得有 1 片超出限度 1 倍。
	平均片重或标示片重
	重量差异限度

	0.30g 以下
0.30g 及 0.30g 以上
	±7.5%
±5%


2.工作曲线制作
（1）标准溶液的配制：取对乙酰氨基酚对照品适量配成 0.1g/L 的标准溶液。
（2）标准系列溶液的配制：精密移取不同体积的上述标准溶液置于 6 个 100mL 容量瓶中，加 0.4%氢氧化钠溶液10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配制成标准系列溶液。
（3）工作曲线的制作：在 257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以浓度为横坐标，以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工作曲线。
3.对乙酰氨基酚片含量测定
（1）供试品溶液配制：取重量差异项下对乙酰氨基酚

25
片 20 片，精密称定，研细，精密称取适量（约相当于对乙酰氨基酚 40mg），置 250mL 量瓶中，加 0.4%氢氧化钠溶液50mL与水 50mL，振摇 15 分钟，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5.00mL，置 100mL 量瓶中，加 0.4%氢氧化钠溶液 10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平行配制2 份供试品溶液。
（2）测定：取供试品溶液，在 257nm 的波长处测定吸光度，由测得吸光度从标准工作曲线查出待测溶液中对乙酰氨基酚的浓度，计算对乙酰氨基酚片标示百分含量。
（3）对乙酰氨基酚片标示百分含量按下式计算：
[image: ]
式中：cX ——供品溶液对乙酰氨酚的浓度（g/mL）；
V——供试品溶液体积（mL）；
D——稀释倍数；
mS  ——供试品取样量，g。
六、报告
完成一份报告，应包括：实验过程中必须做好的健康、安全、环保措施；实验过程记录、数据处理、结果评价和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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